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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序 

本書第三版主要增修二○二三年五月憲法訴訟法修法（同年

七月七月施行，此於本書稱為「二○二三年修法」；此一修法之

草案則稱為「二○二二年修法草案」），以及二○二三年九月十

五日修正生效「憲法法庭審理規則」之有關內容，另亦修改部分

文字且補充若干新的釋憲實務見解，其餘架構等均無甚變動。 

前二個版次序言中對本法的觀察與評論迄今仍覺有所適用，

爰本版即暫略相關論述。而亦藉此說明的是，請法律學子研讀本

書不要只是為國家考試之用，因為不一定每次都會有憲法訴訟法

的相關題目，出題型態或配分比重亦難以預測；本書所提論點也

常與一般學說及實務見解有異。作者希望讀者對本書為閱讀理

解，除了增進憲法訴訟的基礎知識外，更重要的毋寧在於，學習

以「理性」──而不是「信仰」──的方式，體會作者對一個法

條（或法律問題）的闡釋方法，從而提升自己的思辨能力與法學

素養。 

本書新版的完成要感謝上天、家人及諸多師長、法學先進與

助理們的協助，亦對元照出版公司表示謝意。另作者固已盡心處

理，惟疏漏當仍難免，任何對於本書的批評與指正，都是作者所

會虛心接受的。 

 

作者 謹識 
202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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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序 
「憲法訴訟法」於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法通過，將於

二○二二年一月四日施行。本法在立法上乃以大法官釋憲之「審

判化」為核心而開展，內容上相對於現行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當完備許多。有鑑於各界對此或需有基礎性的參考資料，亦

適逢元照出版公司之邀稿，遂有本書的寫作。 

本書在內容上以十個講次而對憲法訴訟法的相關基礎重點為

論述。應注意的是，本書並非完全為關於本法之簡介或概論的

書，而毋寧仍有一定（專題性）的深度。讀者若欲對憲法訴訟此

一法領域為全面性的理解與探究，當仍有待完整憲法訴訟教科書

或相關論文的研讀。 

在體例上本書依循一般法學論文之模式為寫作及引註，用語

上為行文簡潔亦多使用簡稱，如「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簡稱

「增修條文」、「憲法訴訟法」簡稱「本法」、「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簡稱「大法官法」、「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施

行細則」簡稱「施行細則」，大法官法下之「憲法法庭審理規

則」簡稱「審理規則」，大法官之個別解釋亦使用「釋×××」

之用語等，以及法條如僅有條號而未標示名稱者則係指本法而

言，均尚請注意。 

在學術領域探究多年，益覺自己之渺小與不足。謹借用  

陳之藩先生的語句（《謝天》）：「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

者太少。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 

 

作者 謹識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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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憲法訴訟法」 
的立法與意涵 

壹、前 言 

憲法賦予大法官有釋憲之權限（憲法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

第二項、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然而併同釋憲的組織（增修條

文第五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憲法上均僅有精要性的規定，如此則

細部釋憲程序的內容當應由立法者制定相關規範以為依循。此先前

主要者即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1
惟其全文僅三十五條，

2
就此

（即使連同大法官法之「施行細則」及「（舊）憲法法庭審理規

則」）欲完善地規範釋憲的組織與程序運作當顯有不足；
3
且更有根

                                                      
1 1993年2月3日公布生效，至2022年1月3日、因憲法訴訟法之施行而失其效力

（此以下於本書中均簡稱「大法官法」）。其前身則為1948年9月16日之「司

法院會議規則」及1958年7月21日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 
2 於結構上分為四章：第一章「總則」三個條文；第二章「解釋案件之審理」固

有就釋憲的「程序類型」為規定（第5條及第7條），然均屬簡要。而第三章係

因應（1992年第2次修憲）增修條文而增加「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之審理」的相

關規定，第四章為「附則」，包含施行細則訂定與施行日的二個條文。 
3 例如關於重要之大法官解釋的「效力」部分即付之闕如，而係由大法官透過若

干個別的解釋補充之（釋185等），「法官聲請釋憲」類型之情況亦同（釋

371）。另釋憲實務上亦發生大法官欲作成「暫時處分」，然乏法律依據以致

有所爭議（釋585及釋599參照），更遑論在諸多條文內涵不明確之下所引發釋

憲程序上之相關爭議（如機關及三分之一立法委員聲請法令違憲「行使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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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的原因在於，大法官的釋憲如屬司法權的行使，則當應合於

「審判化」的要求、
4
而不適宜以「會議」之方式為釋憲案件的審

理。爰長期以來各界呼籲修法之聲不斷，即以近數次而言，於二○

○六（二○○八）年
5
及二○一三年

6
的二次修法草案。

7
而本次修法

更動名稱為「憲法訴訟法」，草案提出於二○一八年三月，立法院

於同年十二月十八日通過，總統於二○一九年一月四日公布，
8
而於

公布後三年施行
9
（第九十五條）。

10 
本法之通過一般咸認吾國釋憲法制進入一個新的紀元。

11
本法相

對於先前釋憲主要依據之大法官法，
12
在質與量上確實完善許多。然

究竟何謂「『憲法訴訟』法」、此一立法對吾國釋憲法制有何意義

與影響，其內容重點又如何？本文即對此為初步論述。 
惟須說明者為，由於受限於題材及篇幅，本文並無法對本法之

                                                                                                                             
之立法及界定──大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 

4 即「大法官」作為實質意義的「憲法法院」（釋601參照），其為憲法案件的

審理應以法庭之方式為之，並踐行合理的訴訟程序。 
5 其中2006年與2008年草案內容幾近相同，甚且亦名之為「憲法訴訟法」。就此

一草案的內容評析，請參閱吳信華，「憲法訴訟法」草案評析，收錄於：憲法

訴訟專題研究（一）──「訴訟類型」，元照，2009年10月，421頁以下。 
6 2013年的草案評析請參閱吳信華，二○一三年「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

法案」評析（I—IV），分別載於：台灣法學雜誌，225期，2013年6月，46-54
頁；227期，2013年7月，1-19頁；229期，2013年8月，33-56頁；232期，2013
年9月，22-38頁。 

7 更早之前則1997年及2002年時亦有提出修法草案。 
8 法條全文參見本書附錄一。此於以下相關處簡稱「本法」。本書中所舉條文

（號）如無特別說明者即為本法條文。 
9 即2022年1月4日。 
10 而施行未滿一年，司法院於2022年8月即提出本法部分條文的修法草案，於

2023年5月26日通過（六個條文的修正，見本書附錄二），同年7月7日施行。 
11 但是否確實如此美好，筆者實持保留看法，請見本書各單元中的相關論述。 
12 除此之外作為釋憲程序之依據者另尚有大法官法之「施行細則」及「（舊）憲

法法庭審理規則」，惟屬命令位階。而其他法律亦有關於具體「聲請釋憲」

（「聲請司法院解釋」）之規定者，包含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5項、第43條第5
項及第75條第8項，公民投票法第30條第3項等，條文請自行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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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講 「憲法訴訟法」的立法與意涵

立法沿革及相關內容等為詳盡介紹，
13
而僅就本法的意涵、條文結

構，以及與先前大法官法的差異部分，基礎性地予以說明。 

貳、「憲法訴訟法」的意涵 

一、 「憲法訴訟法」即憲法的「訴訟法」 

如對「憲法訴訟法」一詞為文義上的初步解析，即為一部有關

「憲法」的「訴訟法」，而此更可分為三個要素，即「憲法」、

「訴訟」及「法」。就「法」的部分現已立法通過而有一部正式的

法律；
14
而「憲法」及「訴訟」亦分別呈現其意涵，即係涉及「憲法

之內容與法律關係」而有「訴訟」性質的法律。準此，「憲法訴訟

法」的本質係屬一種「訴訟法」。 
申言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規範了諸多人民權利與國

家權力的內容，惟其實踐若發生爭議，現代民主國家多賦予司法權

（法院）為此等事項的裁決處理。
15
爰法院即為此等憲法爭議事項的

裁決
16
以使憲法（實體法）的內容得予實現，就此當須有一部程序法

                                                      
13 就「憲法訴訟」之基礎內涵與程序原則等、尤其以「訴訟類型」為核心的相關

介紹，請參閱作者先前在月旦法學教室中的各個系列講座與相關文章（請讀者

自行搜尋，不逐一列明）。本法與大法官法之諸多內容雖不盡相同，但基礎法

理係屬同一，爰在真正以新法為論述之相關資料出現前，該等論文仍有參考價

值。 
14 而如在未有本法、僅有大法官法之情況下，學理上對此多名之為「釋憲法

制」，即一種約略屬上位概念的泛稱。 
15 所差異者僅在於，係設置一個專責以此等憲法事項為審理之法院，抑或對案件

內容並不區分、而以一般的法院併同處理此等憲法案件。前者即「違憲審查」

制度研究課題下所稱謂的「集中制」（以德國及奧地利為代表），後者即「分

散制」（以美國為代表），在此基礎之差異下，二者當有不同的釋憲法制與程

序。 
16 憲法爭議事項即暫先泛指因憲法內容所引發的各種爭議事項，包含國家公權力

（尤其法律）是否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或國家機關（包含中央與地方）相互

間就權限歸屬引發之爭議，乃至及於相關「憲法保護」的事項（例如總統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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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作為處理的依循；而如（憲法）法院以訴訟之方式為此等案件的

審理，則規範此等程序之法概念總稱即為「憲法訴訟」，具體的法

律即名之為「憲法訴訟法」。
17 

而此當有一個本質性的問題即在於，大法官的「釋憲」得否認

為屬於一種「訴訟」，
18
此於學理上非無質疑者。而重點當在於應先

界定何謂「訴訟」、及其有何必然應具備的核心要素。
19
即吾人如對

「訴訟」可合理界定為法院透過司法程序所為紛爭解決行為之過程

的概念總稱，依此大法官的釋憲當亦合致，
20
即大法官作為憲法所明

文賦予有權釋憲之機關，其所行使者即為司法的權限，
21
對關於憲法

                                                                                                                             
劾、政黨違憲解散）等。 

17 此於憲法案件「集中式」審理的國家因有獨立憲法法院的設置，爰此一「憲法

法院」案件審理時所依循的程序法律即屬此種情狀。此一論述於「分散制」違

憲審查的國家即有差異，蓋其較無真正獨立之憲法案件的審理（主要係「個案

附隨制」），爰亦無集中制國家下「憲法訴訟」之概念與內涵。吾國制憲法制

多因襲德國，爰前述論點係屬成立。至於德國就此法律之名稱固為「聯邦憲法

法院法」（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即主要以「法院」（釋憲主

體）的「組織」與「作用」為依循的思考，然並不妨礙關於釋憲程序的法概念

總稱名之為「憲法訴訟（法）」（Verfassungsprozess[recht]）。 
18 若否，則此一規範釋憲程序的法律當不能名之為「『訴訟』法」，而係一般性

地如「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19 即論證此一議題之「大前提」。（而非他國不相容法制──例如前述「分散

制」──的直接移植） 
20 憲法賦予大法官有「解釋」憲法的權限，此一「解釋」應屬憲法條文及爭議之

闡明的「廣義」理解，而非謂僅能以作成「解釋」（「釋字」）之方式釋憲。

爰大法官就此以何種方式為之，立法者即有（合於憲法意旨的）形成空間，然

在其作為實質意義之憲法法院而行使憲法審判權之情況下，「訴訟化」之方式

應係一個合理的選擇。學理上質疑大法官釋憲程序不作為「訴訟」者，主要即

認為大法官的釋憲不具有「訟爭性」（「爭議」）。此關鍵應在於對「訟爭

性」或「爭議」之界定如何，如認為就此必然應有「雙方當事人」則恐界定過

狹，蓋此應以「事件本身之性質」、而非「當事人」為主要思考。在大法官的

釋憲程序中當亦存在某種（憲法條文解釋或法令是否違憲）的爭議，透過法定

程序為聲請而由大法官作成最終有拘束力的裁決，則當然合於「爭議」的要

素，是否有「雙方當事人」並非主要重點所在。 
21 即所謂的「憲法審判權」。釋585（解釋文段碼18）：「司法院大法官依憲法規

定獨立行使憲法解釋及憲法審判權……。」可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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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爭議事項作出最終有拘束力的裁決。 
依此在法治國家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下，當須有一部法律作為

大法官釋憲的依據，此於先前即為大法官法，惟其內容尚非屬完

備，且在本質上基於歷史的因素，
22
內容上即多係以一般性「程序」

──而非「訴訟」──之思維為架構。當然憲法賦予大法官有釋憲

權，亦未明文其行使釋憲權之方式，爰法律規範以「會議」方式作

成「解釋」尚無違誤。但若釋憲權屬司法權之一環，「大法官」作

為實質意義的憲法法院，其為案件審理之「審判化」及「訴訟化」
23

以合於正當程序之要求即多為各界所倡議，爰即有此一修法（立

法），且非單僅「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修正，而更名為

「憲法訴訟法」。 

二、「憲法訴訟法」作為規制大法官釋憲程序的 
基礎性法律 

如本法作為一部「訴訟法」，則其規範內涵與涉及課題在基礎

上即與一般的訴訟法律並無不同，諸如當事人、法院（審判主體）

的組織、審理原則、細部程序、各種訴訟類型及其要件、審理標

的、裁判效力，乃至暫時性權利保護及執行等均屬之。容有些許差

異者或在於本法就作成裁判之「主體」──即「憲法法庭」與「審

查庭」
24
──有若干基礎組織性的規定（第二條及第三條），此在一

                                                      
22 即大法官法之前身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係偏重於以「會議」方式為案

件審理的理解與思考，各界即較不容易將之與「訴訟」有所連結。 
23 於若干用語中有認為係「司法化」者，本文以為並不精確，即「司法化」並不

完全等同於「審判化」（大法官行使司法權、而以「會議」之方式作成「解

釋」，亦屬某種「司法化」）。而「審判化」則指「司法權」中之法院方得為

「審判」，且此一程序內涵亦屬「訴訟」，本法名之為「憲法訴訟法」確屬正

確。 
24 即大法官在本法施行後以組成「憲法法庭」的方式為案件審理，但亦設有「審

查庭」而可為相關案件的處理（例如對「裁判憲法審查」案件得以一致決而裁

定不受理──第61條第2項），爰均具「審判主體」之地位而有組織與作用上

的重要意義，詳見第三講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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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訴訟上並無，蓋其已先有各種組織的法律規定。
25
另本法亦無其

他訴訟法律所規定之關於「管轄」（或「審級」）的部分，蓋就

「地域管轄」而言，僅有「大法官」為釋憲而無如其他法院所面臨

的管轄權問題；「事務管轄」部分大法官所審理者即「憲法案

件」、而本法明文之各種「訴訟類型」即為其權限範圍（第一

條）；
26
「層級管轄」則大法官亦無此問題。

27 
而就「訴訟法」的二大功能：確保實體法上權利的實現以及作

為規制法院裁判作成的程序準則，本法當同樣具備之。即本法作為

「訴訟法」的主要目的當在於憲法「實體」內容的實現；而本法亦

作為規制大法官釋憲程序時所應依循的程序法律：大法官作為憲法

所賦予對憲法爭議事項有權之最後裁決者，為確保其權限行使與裁

判作成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當須有合理的程序法律規範以作為其

準則，而亦藉此使憲法的內涵為合理實現，憲法的最高性方得維

護。 
即大法官的釋憲於本法生效施行後應合理地朝向「審判化」與

「訴訟化」之方式為運作，此尤其有重要性在於，大法官作為實質

意義的憲法法院，其所處理之案件常具有政治上或社會上之爭議

性，「審判化」與「訴訟化」的運作亦較可避免相關不當因素的介

入，確保憲法裁判基礎的理性與正當性。「審判化」者先在於審理

的主體在組織上以「法庭」方式為之（第一條以下），且以「裁

判」方式作成判決及裁定（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訴訟

化」的部分在於審理的程序應遵循訴訟法規範及法理之要求（而當

然該等規定本身當亦須合於訴訟法理），本法即有較為完善之關於

                                                      
25 如法院組織法、行政法院組織法等。 
26 反而就此較須探究者為行政訴訟法第2條「公法上爭議」之概念，即如何劃分

「行政法上爭議」與「憲法上爭議」而確定審判權的歸屬。 
27 「審查庭」依本法固可對若干案件為程序上的審理及決定，但「憲法法庭」並

非其上級審，即亦無從就「審查庭」之裁定向「憲法法庭」聲明不服（第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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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訴訟原則與內容之規定。
28
爰本法就釋憲的「組織」、「權限行

使」、「程序」及「裁判形式」等事項有較屬完整之規範。 
本法因之即作為大法官釋憲權限行使之應予遵循的基礎性及總

則性法律。而其他法律如亦含有關於聲請釋憲之規定者，在相關審

理的事項上原則上亦適用本法，即本法第一條第二項之規定：「其

他法律規定得聲請司法院解釋者，其聲請程序仍應依其性質，分別

適用本法所定相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29 

參、「憲法訴訟法」的法條結構與內容概述 

本法於結構上共分九章、計九十五條。章節安排上自第一章

「總則」（第一條至第五條）起，第二章則為「一般程序規定」

（第六條至第四十六條）。接續則為核心內容，即各個「訴訟類

型」的相關規定：第三章為「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

件」（第四十七條至第六十四條），包含第一節「國家機關、立法

委員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四條）、第二節

「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第五十五條至第五十八條）、第三

節「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第五十九條至第

六十四條）。第四章為「機關爭議案件」（第六十五條至第六十七

                                                      
28 訴訟原則部分如言詞及公開審理（第25條以下），細部內容如迴避（第9條以

下）、書狀格式（第14條、第50條等）、事證調查（第19條等）、閱覽卷宗

（第23條）及「資訊公開」（第18條、第27條），且得為搜索扣押（第45
條），乃至效力（第37條以下、第52條以下）及暫時性權利保護（第43條）

等。 
29 此為2023年修法所修改，原先本項後段之規定為：「……其聲請程序應依其性

質，分別適用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規定。」本質上應注意者為，

其他法律有關於聲請釋憲之規定若已屬有獨立內容之訴訟類型者（如地方制度

法各該規定等），當不應被評價歸類於本法所定的各種類型中（從而更套用其

程序要件)，本項內容（不論新舊規定）因之並不正確。真正合宜之立法應為

本條第1項增加第7款：「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

案件：……七、其他法律規定聲請釋憲者。」細部論證請參閱第二講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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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五章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第六十八條至第七十

六條），第六章為「政黨違憲解散案件」（第七十七條至第八十一

條），第七章為「地方自治保障案件」（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三

條），第八章為「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第八十四條至第八

十九條），最後則為第九章「附則」（第九十條至第九十五條），

就相關法條施行後之事宜──尤其過渡期間案件之後續審理──為  
規定。 

此一法案的結構係屬合理，即主要為「總則──一般程序規定 
──個別（訴訟類型之）程序規定──附則」的安排。本法合於「訴

訟化」者亦特別呈現於第二章的「一般程序規定」部分，其中分別

就「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迴避」、「書狀及聲請」、「言詞

辯論」、「裁判」及「準用規定」為規定。 
本法與大法官法之差異因此顯而易見，諸多大法官法上關於釋

憲程序有所闕漏之部分本法即在「審判化」與「訴訟化」的大纛下

有所補足，使大法官的釋憲及審理過程合於一個「法的裁決」過

程。而除此一結構上之差異外，其餘細部部分亦增訂（補）或修改

了若干特別規定，例如引進「法庭之友」（第二十條）、調降判決

可決門檻（第三十條）、採行「主筆顯名」（第三十三條第二

項）、確立「暫時處分」制度（第四十三條）及明訂「法規範違憲

宣告及法效果」之相關條文（第五十二條以下），更完善化「訴訟

類型」的各種細部規定，如將「法官聲請釋憲」及「總統、副總統

彈劾案件」明文化（第五十五條以下、第六十八條以下），且增列

「地方自治保障案件」（第八十二條以下）。30
另本法內容上的最大

變革，即為採行「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此即舊制「人民聲請釋

憲」之客體為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大法官

                                                      
30 惟「憲法疑義」之類型予以刪除、「機關爭議」僅「國家最高機關」可予聲

請，以及「統一解釋法令」之類型刪除「機關」作為聲請人之規定（而僅餘

「人民」可為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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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
31
而在此一「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採行

後，人民可對「法院裁判」聲請釋憲。此變動不可謂不大，其施行

成效及影響仍有待日後觀察。
32 

本法規範內容相較於舊法雖然已屬完整，然此一訴訟法律在本

質上當不可能、亦不必要就所有的程序事項為全盤性的規定，爰於

立法技術上依其性質準用其他法律規定即屬合理。就此有明文（除

有特別規定外）為準用者包含法院組織法（第五條）
33
、刑事訴訟法

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四十五條）
34
以及民刑事訴訟卷宗滅失案件

處理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
35
等相關規定。乃至憲法訴訟究屬公法

訴訟之一環，爰於性質相近處亦更準用行政訴訟法之規定（第四十

六條），
36
凡此均屬合理，而亦不妨礙本法作為釋憲程序之基礎性法

律。 

肆、結 論 

綜而言之，本法係一個有關法院程序運作的法律，更可理解為

「釋憲作為司法權核心（即「訴訟」）之行使」所依循的一部法

律，而以「訴訟類型」為核心、結合「審判化」的思維以規範相關

                                                      
31 惟實務上擴及於法院的「判例」及「決議」。 
32 一般對此所質疑者即如此大法官是否成為「第四審」？而同時可想見日後聲請

的案件量應會大幅增加，則大法官是否有足夠的消化能量？若否，則所衍生的

負面後果為何？凡此均非簡單一句「人權保障最後一哩路」般的美麗詞藻可為

合理說明。細部內容請參閱第七講之論述。 
33 即關於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司法年度、事務分配、法庭秩序、法庭用語及裁判

書公開等事項。惟現「審理規則」已有相關規定（「審理規則」第5條以

下）。 
34 即關於搜索扣押及司法警察調度之事項。 
35 即關於卷宗滅失事件之處理。 
36 可想見者例如「送達」或「期日及期間」、乃至可能之「訴訟參加」等規定，

或甚至再依行政訴訟法而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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